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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考 文 件  

 

立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 
 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詳 述 有 關 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推 行 機 構 的 遴 選 過

程 ， 以 及 前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(下 稱 「 總 監 」 )葛 輝 先 生 1在 遴 選 過

程 中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。  
 
遴 選 建 議 書 和 成 立 推 行 計 劃 的 機 構  
 
2. 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(下 稱 「 辦 公 室 」 )在 2010 年 5 月

至 7 月 公 開 徴 求 建 議 書 ， 以 選 出 一 間 非 牟 利 機 構 推 行 該 計 劃 ， 協

助 低 收 入 家 庭 學 生 在 家 上 網 學 習 。 徴 求 建 議 書 文 件 的 條 款 訂 明 ，

獲 選 建 議 書 之 倡 議 機 構 會 負 責 成 立 該 非 牟 利 機 構 (即 推 行 機 構 )以

推 行 計 劃 。 該 非 牟 利 機 構 可 以 是 一 間 現 存 的 機 構 ， 或 是 在 之 後 才

成 立 的 機 構 。 徴 求 建 議 書 文 件 的 內 容 、 評 審 的 準 則 ， 以 及 評 審 工

作 的 總 體 安 排 ， 均 由 辦 公 室 釐 定 。 評 審 基 準 於 徴 求 建 議 書 文 件 中

公 布，並 已 於 2010 年 5 月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。辦 公 室 亦 在 2010 年 5
月 底 舉 行 簡 報 會 ， 介 紹 徵 求 建 議 書 所 訂 的 要 求 及 評 審 準 則 。  
 
3.   在 遞 交 建 議 書 的 期 限 屆 滿 時 ， 辦 公 室 共 收 到 五 份 建 議 書 。

所 有 建 議 書 均 由 評 審 小 組 按 照 已 公 布 的 程 序 及 準 則 評 審 。 評 審 小

組 由 總 監 領 導 ， 成 員 包 括 教 育 局 及 電 訊 管 理 局 的 代 表 。 商 務 及 經

濟 發 展 局 並 無 參 與 徴 求 建 議 書 的 設 計 和 評 審 工 作 。 評 審 小 組 成 員

按 照 既 定 準 則 就 建 議 書 的 個 別 項 目 逐 一 評 分 。  
 
4.   評 審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總 監 在 同 年 8 月 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

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(下 稱「 常 任 秘 書 長 」 )匯 報 最 新 情 況。 總 監

報 告 指 ， 雖 然 評 審 小 組 在 整 體 評 審 結 果 方 面 缺 乏 共 識 ， 但 普 遍 同

意 兩 份 最 優 異 的 建 議 書 各 有 長 短 ， 其 中 一 份 建 議 書 在 業 務 營 運 方

面 提 出 較 佳 建 議 ， 另 一 份 則 在 與 其 他 非 牟 利 機 構 建 立 地 區 服 務 網

絡 及 機 構 管 治 方 面 的 能 力 較 為 優 勝 。 總 監 認 為 ， 如 政 府 放 棄 其 中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葛輝先生在 2011 年 2 月 12 日離任總監一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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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間 優 勝 機 構 所 提 出 的 業 務 營 運 概 念 ， 便 會 錯 失 良 機 。 同 樣 地 ，

如 不 善 用 另 一 間 優 勝 機 構 建 立 的 網 絡 及 具 備 的 機 構 管 治 經 驗 ， 亦

實 在 非 常 可 惜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總 監 傾 向 邀 請 提 出 該 兩 份 優 異 建 議 書

的 機 構 合 作，研 究 能 否 集 兩 份 建 議 書 的 優 點 以 推 行 計 劃。他 表 示 ，

辦 公 室 在 2008 年 就 地 區 數 碼 中 心 試 點 計 劃 評 審 建 議 書 時，亦 是 採

用 同 樣 做 法 。 結 果 ， 互 聯 網 專 業 人 員 協 會 、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(下

稱 「 社 聯 」 )及 數 碼 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成 立 地 區 數 碼 中 心 聯 網 ，

共 同 推 行 計 劃 。 總 監 認 為 ， 儘 管 這 些 合 作 伙 伴 之 間 偶 有 不 協 調 情

況 ， 地 區 數 碼 中 心 聯 網 計 劃 仍 是 成 功 的 。  
 
5.   從 程 序 角 度 ，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關 注 到 ， 雖 然 該 計 劃 涉 及

巨 額 撥 款 (2.2 億 元 )， 但 當 中 並 無 一 個 相 等 於 投 標 制 度 下 的 投 標 委

員 會 ， 檢 討 評 審 小 組 的 遴 選 程 序 及 結 果 的 制 衡 機 制 。 常 任 秘 書 長

將 其 分 析 提 交 予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(下 稱「 局 長 」)，並 就 事 情

的 未 來 路 向 徴 詢 局 長 意 見 。 局 長 同 意 ， 鑑 於 有 關 撥 款 涉 及 巨 額 公

帑 ， 評 審 各 方 無 論 在 程 序 還 是 操 守 上 均 須 達 到 最 高 標 準 ， 政 府 必

須 確 保 整 個 程 序 設 有 妥 善 的 制 衡 機 制 。 局 長 同 意 成 立 覆 檢 委 員

會，以 擔 任 相 等 於 投 標 委 員 會 的 角 色，檢 視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

之 遴 選 程 序 ， 並 向 總 監 提 出 建 議 。 該 委 員 會 由 常 任 秘 書 長 擔 任 主

席，成 員 包 括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負 責 政 府 採 購 政 策 )及 教 育 局 的 代

表 。  
 
覆 檢 委 員 會  
 
6.   覆 檢 委 員 會 於 2010 年 9 月 舉 行 了 兩 次 會 議，察 悉 到 評 審 準

則 在 設 計 上 存 在 限 制 。 舉 例 而 言 ， 評 審 準 則 中 並 沒 有 獨 立 項 目 ，

集 中 和 有 系 統 地 比 較 及 評 審 不 同 倡 議 機 構 的 商 業 ／ 財 務 建 議 。 鑑

於 業 務 的 可 行 性 和 可 持 續 性 是 評 審 的 重 點 ， 如 沒 有 就 這 方 面 進 行

比 較 分 析 ， 會 令 人 質 疑 該 評 審 準 則 是 否 有 欠 周 全 。 覆 檢 委 員 會 亦

察 悉 ， 實 際 的 評 分 安 排 與 預 定 方 法 有 不 相 符 之 處 。 其 中 一 個 評 分

部 門 應 按 其 兩 名 代 表 所 議 定 的 評 分 提 交 一 份 評 分 表 ； 但 結 果 該 部

門 只 有 一 名 代 表 給 予 評 分 。 缺 少 一 名 代 表 的 評 分 ， 會 影 響 評 審 報

告 所 載 的 一 連 串 評 分 (因 而 影 響 機 構 得 分 排 名 ， 特 別 是 兩 間 得 分 最

相 近 的 機 構 )。 有 見 及 此 ， 覆 檢 委 員 會 在 總 結 時 認 為 ， 應 審 慎 詮 釋

整 體 評 分 表 及 評 審 報 告 所 作 的 結 論 。 儘 管 有 這 些 不 足 之 處 ， 覆 檢

委 員 會 同 意 遴 選 過 程 大 致 公 平，並 得 出 兩 名 得 分 極 高 的 優 勝 機 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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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 覆 檢 委 員 會 亦 考 慮 了 總 監 提 出 由 兩 間 最 優 勝 機 構 合 作 推 行

計 劃 的 建 議 是 否 恰 當 。 總 監 確 信 ， 探 討 由 兩 間 最 優 勝 機 構 合 作 推

行 計 劃，可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帶 來 最 佳 效 益。  他 亦 同 時 指 出，若 合 作

方 案 未 能 落 實 的 話 ， 從 兩 個 最 優 勝 機 構 中 選 取 任 何 一 個 ， 政 府 仍

可 推 行 計 劃 。  
 
8.   由 於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在 設 計 上 ， 並 沒 有 預 期 會 選 出 超 過 一

間 最 優 勝 機 構 合 作 推 行 計 劃 ， 覆 檢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若 總 監 希 望 探 討

合 作 方 案 ， 須 視 之 為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以 外 的 獨 立 安 排 ， 並 分 開 處

理 ； 否 則 ， 其 他 倡 議 機 構 會 指 摘 政 府 在 徵 求 建 議 書 的 中 途 改 變 遊

戲 規 則 。 鑑 於 總 監 認 為 合 作 方 案 可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帶 來 最 佳 效 益 ，

而 徵 求 建 議 書 中 的 條 文 亦 容 許 政 府 不 從 建 議 書 中 揀 選 任 何 方 案 ，

基 於 程 序 上 的 考 慮 和 事 件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覆 檢 委 員 會 對 總 監 建 議 在

沒 有 選 出 任 何 建 議 書 的 情 況 下 結 束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， 並 展 開 另 一

獨 立 程 序 ， 探 討 合 作 方 案 ， 不 持 異 議 。  
 
9.  在 審 議 此 事 期 間 ， 總 監 建 議 ， 如 果 該 兩 間 最 優 勝 機 構 拒 絕

合 作 ， 可 揀 選 得 分 最 高 或 第 二 高 的 機 構 負 責 推 行 計 劃 。 覆 檢 委 員

會 不 贊 同 這 種 做 法 。 程 序 上 ， 政 府 須 先 結 束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， 才

可 邀 請 社 聯 和 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研 究 能 否 合 作 推 行 計 劃 。 由 於 徵 求

建 議 書 程 序 已 經 結 束 ， 所 以 即 使 合 作 方 案 最 終 告 吹 ， 政 府 也 不 能

重 新 進 行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， 把 合 約 批 給 得 分 最 高 的 機 構 ， 因 為 此

舉 既 不 合 乎 邏 輯 ， 也 沒 有 合 理 理 據 支 持 。 政 府 不 能 被 看 成 在 徵 求

建 議 書 程 序 中 隨 意 改 變 做 法 。 另 外 ， 正 如 上 文 第 六 段 提 及 ， 覆 檢

委 員 會 没 有 基 礎 確 立 兩 份 最 優 異 建 議 書 中 ， 哪 份 較 高 分 。  
 
10.  在 2010 年 10 月 ， 總 監 宣 布 有 關 在 沒 有 選 出 任 何 建 議 書 情

況 下 結 束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的 決 定 ， 並 與 社 聯 和 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有

限 公 司 (下 稱「 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」)展 開 討 論，探 討 這 兩 間 最 優 勝 機

構 的 合 作 模 式 。  
 
 
結 束 徵 求 建 議 書 程 序 後 就 合 作 模 式 進 行 的 磋 商  
 
11.  在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和 辦 公 室 協 調 下 ， 社 聯 和 信 息 共 融 基

金 會 在 2010 年 11 月 至 12 月 期 間 進 行 緊 密 磋 商 (不 少 於 九 次 )， 探

討 共 同 成 立 推 行 機 構 的 可 行 性 。 不 過 ， 雙 方 未 能 就 合 作 成 立 推 行

機 構 一 事 達 成 共 識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政 府 須 定 出 後 備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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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在 考 慮 後 備 方 案 時 ， 政 府 審 慎 檢 視 各 項 可 行 方 案 ， 包 括 成

立 財 政 司 司 長 法 團 公 司、由 辦 公 室 作 為 推 行 機 構、進 行 單 一 招 標 、

重 新 招 標 ， 以 及 由 兩 間 機 構 共 同 推 行 計 劃 ， 當 中 已 考 慮 到 程 序 因

素 、 推 行 機 構 可 否 全 權 負 責 有 關 計 劃 、 制 定 協 議 的 時 間 和 信 心 、

落 實 推 行 細 則 的 時 間 、 對 政 府 和 低 收 入 家 庭 資 源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公

眾 的 反 應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、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、 商 務 及 經 濟 發

展 局 局 長 及 常 任 秘 書 長 均 明 確 同 意 ， 若 合 作 成 立 單 一 推 行 機 構 的

方 案 最 終 未 能 實 現 ， 我 們 便 向 社 聯 和 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提 出 分 區 共

同 推 行 計 劃 的 建 議，並 以 成 立 財 政 司 司 長 法 團 公 司 作 為 最 後 方 案。 
 
13.  政 府 原 先 安 排 於 2011 年 1 月 4 日 舉 行 三 方 會 議，為 社 聯 和

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合 作 成 立 推 行 機 構 一 事 作 最 後 努 力 。 不 過 ， 在 當

日 會 議 即 將 開 始 前 ， 政 府 獲 悉 其 中 一 方 不 願 出 席 會 議 。 政 府 於 是

決 定 將 會 議 分 兩 節 進 行 ， 分 別 會 見 兩 間 機 構 ， 其 間 常 任 秘 書 長 正

式 宣 布 停 止 探 討 合 作 成 立 推 行 機 構 的 方 案 ， 並 提 出 兩 個 後 備 方

案 ： 社 聯 和 信 息 共 融 基 金 會 分 區 共 同 推 行 計 劃 ， 如 未 能 成 事 ， 便

會 以 原 先 不 同 的 服 務 範 圍 為 基 礎 重 新 招 標 。 在 1 月 6 日 ， 兩 間 機

構 表 示 同 意 分 區 推 行 計 劃 的 安 排 ， 願 意 各 自 負 責 在 其 中 一 個 地 理

分 區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。 辦 公 室 自 此 一 直 與 兩 間 機 構 共 同 制 定 推 行 細

節 。  
 
14.  我 們 已 在 2011 年 1 月 和 3 月 向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

會 ， 以 及 4 月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這 項 計 劃 的 推 行 安 排 。  
 
 
澄 清 事 項  
 
15.  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遴 選 過 程 涉 及 兩 個 主 要 的 決 定 。

就 政 府 邀 請 該 兩 間 機 構 合 作 的 決 定 是 否 不 合 程 序 的 關 注 ， 政 府 必

須 澄 清，作 出 這 項 決 定，是 希 望 能 取 得 最 優 秀 的 推 行 機 構 落 實「 上

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， 令 計 劃 達 至 最 佳 效 益 。 事 件 中 沒 有 涉 及 不 當

程 序 。  
 
16.  至 於 政 府 在 兩 間 機 構 拒 絕 合 作 成 立 推 行 機 構 後 邀 請 雙 方 分

區 共 同 推 行 計 劃 的 決 定 是 否 不 合 程 序 ， 分 區 共 同 推 行 計 劃 的 方 案

是 政 府 高 層 明 確 同 意 作 出 的 整 體 決 定 ， 其 間 已 細 心 分 析 各 項 相 關

因 素 和 可 用 方 案 ， 並 詳 細 考 慮 有 關 同 事 提 出 的 不 同 及 反 對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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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政 府 重 申 ， 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遴 選 過 程 公 正 持 平 ， 考

慮 基 礎 由 始 至 終 都 是 尋 求 整 體 上 為 計 劃 帶 來 最 佳 效 益 的 方 案 。  
 
18.  葛 輝 先 生 於 2011 年 5 月 25 日 向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

會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中 ， 指 稱 當 時 「 有 政 治 要 求 指 示 挑 選 某 間 推 行 機

構 」 。 這 是 誤 導 公 眾 的 。 雖 然 政 府 在 內 部 討 論 時 曾 提 及 由 一 間 社

會 企 業 執 行 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好 處 ， 但 是 這 並 不 能 夠 更 不

應 該 被 理 解 為 要 求 放 棄 或 破 壞 公 平 競 投 程 序 。 葛 輝 先 生 所 撰 寫 的

備 忘 錄 亦 指 出 ， 前 任 和 現 任 的 常 任 秘 書 長 均 曾 向 他 强 調 ， 政 府 必

須 依 遁 公 開 及 公 平 的 程 序 ， 以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利 益 為 依 歸 。 在 「 上

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遴 選 過 程 涉 及 的 兩 個 主 要 決 定 中 ， 第 一 個 決 定

是 由 葛 輝 先 生 親 自 作 出  ─  即 探 討 由 兩 間 最 優 勝 機 構 合 作 推 行 計

劃 。 他 已 說 明 當 中 沒 有 任 何 不 當 之 處 ， 而 政 府 也 一 直 支 持 這 個 決

定 。 葛 輝 先 生 亦 有 參 與 作 出 「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遴 選 過 程 中 第

二 個 主 要 決 定  ─  即 決 定 由 兩 間 機 構 分 區 執 行 計 劃 。 這 是 一 個 經

充 分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及 葛 輝 先 生 的 意 見 後 作 出 的 集 體 決 定 。 意

見 分 歧 絕 不 能 被 視 為 程 序 不 當 。  
 
目 前 情 況  
 
19.  辦 公 室 已 分 別 在 2011 年 5 月 9 日 和 5 月 23 日 與 信 息 共 融

基 金 會 和 網 上 學 習 資 源 中 心 (社 聯 剛 成 立 的 非 牟 利 機 構 )簽 訂 撥 款

和 營 運 安 排 協 議 。 兩 間 機 構 現 正 積 極 進 行 籌 備 工 作 ， 務 求 在 2011
年 7 月 ， 即 如 期 在 2011-12 學 年 開 始 前 ， 推 出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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